关于印发《浔阳区开展无物业管理小区清零行动实施方案》起草说明
《浔阳区开展无物业管理小区清零行动实施方案》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目标要求、主要措施、实施步骤、组织保障和工作要求。

（1） 目标要求。全面梳理全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现状,在5个街道各选择至少1个具有代表性的小区，进行先行先试，在此基础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试点经验，并在全区推广实施。到2023年底,各街道无物业管理小区全部清零,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基本实现全覆盖。

（2） 主要措施。一是多元化提供物业服务实体，二是多形式选定物业服务方式，三是多渠道支持物业运营所需，通过多措并举确保清零行动的顺利实施。

（3） 实施步骤。清零行动具体分为四个阶段开展实施，分别是调查摸底阶段、试点先行阶段、总结推广阶段和督查验收阶段，通过明确每个阶段的工作任务，逐步推进全区无物业管理小区实现清零。

（4） 组织保障。成立区无物业小区清零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区政府副区长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任小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住建局，负责统筹推进全区无物业小区清零行动工作。

（五）工作要求。通过强化组织、强化调度、强化宣传三个方面的强化，凝聚合力、提升效率、浓厚氛围，确保全区无物业管理小区清零行动各项工作任务能够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质高效落实到位，为我区全面提升住宅小区管理整体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